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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和越南在我國大規模走私漸告斂跡，澳門由於毗鄰粵省邊境，走

私活動一如往昔。粵澳之間走私活動的猖獗，對兩地社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1948年前後

南京國民政府與澳葡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緝私談判，以圖厲行緝私，杜絕走私，防止遊資外逃，

增加關稅收入。

抗日戰爭勝利後，香港與澳門成為華南地區

走私的兩大中心。且隨着國共內戰形勢的演變，

走私日漸猖獗，特別是鎢砂、糧食、黃金、桐油

等的走私，對華南地區社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有鑑於此，南京國民政府與港英、澳葡政府積

極展開談判，1948年間先後簽訂〈中港金融協

定〉、〈中港關務協定〉、〈中澳緝私協定〉、

〈中澳關務協定〉等一系列以緝私為重點的雙邊

協議，以圖嚴行緝私，杜絕粵澳間走私，防止遊

資外逃，增加關稅收入。目前學界關注的重點仍

集中在中港談判方面 
(1)
，對中澳談判鮮有涉及。

本文試圖通過對這一時期拱北海關資料及相關報

章、史料所載情形的分析，探尋中澳緝私談判的

背景、內容、實施的意義及成效。

背景：戰後走私猖獗、影響粵澳經濟

華南地區自近代以來一直都是各路私梟的冒

險天堂。“每一小時，無論日夜，均在進行不流

血的戰爭，[⋯⋯] 乃由走私者與官員在廣州、澳

門與香港方面進行。”
(2)
 香港、澳門扼守作為華

南經濟大動脈的珠江口左右兩側，毗鄰粵省，粵

港澳一體，聯繫緊密，且水路、陸路十分暢通。

當時這兩處分別受治於英、葡政府且闢為自由

港，不受中國政令所統轄，各地關卡稅率、政

策各不相同，海關手續繁瑣，檢驗局檢驗及銀

行結匯於一般商人十分為難，冒走私之風險卻

可以免去很多繁瑣的程式及苛雜費用；且黑市

交易價格遠遠高於正常交易價格；國內金融市

場動盪，國幣價值不穩，相對而言，港幣穩健，

澳幣攀昇；況且當時國內百業待興，海關秩序剛

剛恢復，緝私力量十分薄弱；國民政府在當時實

行相對無限制的外匯政策，對外貿易市場完全開

放，堅持鼓勵出口以打擊物價的政策等等。因這

一系列因素所致，香港、澳門成為華南地區走私

的兩大中心。

澳門，這個東方的蒙地卡羅，處於各路走私

的集散點，不僅是華南地區走私的兩大中心之

一，亦是另一走私中心香港走私及轉輸貨物的中

轉站。例如，當時香港的桐油商即以澳門為桐油

出口地點，詳情如下：

港桐油商因鑒於港統制美匯，由港輸美之

桐油貨價，須有百分之二十五外匯由港府當局

以公價購買，並須在港結匯。倘由澳門輸出，

一方面可逃避美匯統制，另方面在澳辦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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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較簡，故最近兩月來，輸澳桐油突增，港

府當局為此，同時亦將澳門劃為桐油統制出口

地點，輸澳桐油亦須在港結匯。
(3)

一方面由於港英政府的統制美匯政策，另一方面

由於在澳門辦理出口手續較之香港簡易，且澳葡

政府對於貨物出入的管理向來比較混亂，顯然利

於走私。鑒於澳門特殊的環境，走私者往往利用

澳門作為跳板，由中國大陸走私到澳門然後轉道

香港，或者由香港經澳門走私到中國大陸。根據

官方貿易統計資料，1947年1-9月份香港經由澳門

的輸出與輸入值如下表所示：

1947年1-9月香港經由澳門輸出與輸入統計表(貨幣單位：港幣) 
(4)

月份 香港由澳門
輸入

澳門由中國輸
入對港輸出

中國對澳門
記錄輸出

中國對澳門
的走私輸出

澳門由香港輸
入對中國輸出

中國由澳門
記錄的輸入

中國由澳門
的走私輸入

1-6 32,666,848 21,777,899 5,953,128 15,824,771 15,532,020 1,774,363 13,757,657

7-9 18,291,259 12,194,173 596,030 11,597,243 13,191,019 2,013,761 11,177,258

總計 50,958,107 33,972,072 6,550,058 27,422,014 28,723,039 3,788,124 24,934,915

由上表所列內容可知，澳門的走私不僅包括對中

國的直接走私，還包括由香港輸入對中國的走私

輸出及由中國輸入澳門輸出香港的走私。在整個

澳門與中國的走私中，主要是粵澳之間的走私，

無論是澳門輸往中國內地，還是由中國內地輸往

澳門的貨物，絕大多數都是通過廣州轉運至內

地，粵澳線走私可謂華南走私的大動脈之一。

首先，從粵澳間走私貨物的類別來看，以黃

金、糧食、鎢砂、桐油、棉紗為主。進口貨物以

捲煙、顏料、麵粉、罐頭、食品、糖精、火油、

西藥、化妝品、毛織品、人造絲織品、捲煙紙等

為大宗；出口貨物以桐油、茶葉、米、大豆、食

盬、銀類、水銀、鎢砂、水果、花生、油、紗布

等為大宗。
(5)
 當時《申報》曾披露澳門為黃金走

私集散地。
(6)
 依據理查‧艾德蒙滋 (Richard Louis 

Edmonds)《澳門》一書載：戰後的早期階段，澳

門成為一個主要的黃金運轉中心，使得這樁生意

成為澳門經濟的主要支撐。這宗生意部分是合法

的，而部分又是非法的。澳門的黃金走私被“五

福堂”壟斷和操縱，還有就是泰興娛樂公司的一

家分號。
(7)
 又據1948年第30期《銀行通訊》所載

〈中國的黃金走私〉一文所稱：

葡屬澳門，這遠東的金城和國際金商注

目之地，已成世界巨大的黃金進口市場。雖然

實際上所有進口黃金是轉運中國，澳門儼然便

成為遠東集散地。由於中國陷入通貨膨脹的困

境，人人不信任政府的鈔票而尋找價值穩定的

投資，因而黃金市場的胃納之暢，遠非他處所

能及。黃金為華人最喜歡的儲蓄，雖擁資極少

的人也在爭購。通貨的繼續膨脹和內戰的不斷

擴大，引起強烈而普遍的黃金慾求。自中國政

府禁止黃金市場 ——  去年 (1947年) 二月十七

日開始 —— 以後，黃金走私空前旺盛，這是成

交於和取道於澳門的貿易。
(8)

由此可見，《申報》所披露澳門為黃金走私集散

地的報導，所言非虛。

除黃金走私外，有關粵澳之間其它貨物走私

的報導亦充斥於各類報章，僅在1947年10月宋子

文主政廣東以來至1948年3月〈中澳緝私協定〉

簽訂這段時間內，《嶺南日報》所載有關粵澳走

私的報導就多達十餘篇，如《嶺南日報》1947年

10月25日報導：〈澳門三埠走私風盛，來往婦女

聯群結隊〉。
(9)
 1947年12月11日報導：“近以金

融動盪，影響糧價飛漲，一般私梟趁機活動。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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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最近三兩天期內，由中山等縣私運澳門出口赴

新加坡等處之米，竟達三萬餘包。”
(10)

其次，從走私的數量及規模來看，官方所統

計的緝私資料，更深刻地說明了粵澳間走私活動

的猖獗。根據南京國民政府財政當局統計，1947

年1月1日至10月20日，拱北海關查獲走私案件

1,224件，貨值2,546,723,800元 (法幣)。
(11)
 又據

拱北關稅務司1947年6月5日的報告，是年4、5兩

個月內，拱北關僅緝獲走私鎢砂出口案件就達數

起，總價值5,151萬元 (法幣)。
(12)
 其它各類走私

案件亦不在少數，如：1946年7月26日，拱北關向

九龍關借用的緝私艇“關寧” 號在大碌島附近海

面緝獲走私民船一艘，船上載滿麵粉、煤油和洋

煙，價值900萬元 (法幣)；1946年12月20日，拱

北關緝私艇“海關114”號在前山河道緝獲走私

民船一艘，船上裝有硫酸氨和洋煙一大批，價值

500萬 (法幣)；1948年3月27日，拱北關關閘支關

關員鄭國雄從進境客車司機座位內查獲走私黃金

14條，重120.96両；1948年12月16日，拱北關關

警在灣仔公路上和走私者發生槍戰，半小時後擊

退走私者，查獲走私布匹400匹。
(13)
 依以上所舉

之走私種類及海關緝獲之私貨價值，足見當時走

私的頻繁及嚴重性。走私貨物的種類包羅萬象，

形形色色，既有重要的國防物資，又有涉及百姓

生活的各類生活物資，當中尤以黃金、鎢砂、糧

食、棉紗、桐油等這些重要物資的走私，直接關

係金融、國防、市場、工業、民生各項事業的穩

定與發展。如此猖獗的走私，必然引得輿論譁然。

再次，從粵澳間走私的路線及方式來看，走

私路線有水路及陸路兩種。陸路以汽車走私為

主，岐關公路以澳門前山為起點，廣州、順德為

終點 
(14)
，來往澳門的旅客大部分都是走私客。

水路走私是粵澳走私的主要方式，既有大規模的

武裝集團走私，亦有往返粵澳間輪渡散客的走

私，“其中以婦女輩更行擠擁，常在澳門帶瞞稅

華洋什貨如牛奶、魚翅、冷絨、香煙入口，返三

埠再轉運廣州，頗獲厚利”
(15)
。據當時的報刊披

露：往來港澳粵間的走私電船盛時有一百多艘，

其中有速度達每小時40浬的登陸艇，且裝備有猛

烈火力的武器，海關的緝私艦遇上也覺得棘手，

其它的電船速度亦達到每小時18浬以上，大都是

入夜載貨出發，多以沙尾為分散地，貨物大多在

那裡轉載。為了要避開海關艦艇，電船的走私線

多由澳門經路環 — 雞頭轉出橫琴 — 三灶— 高瀾

後入都斛和廣海等地。電船之外，渡船的走私路線

主要有三條：江門 (分在坦州、沙尾、三廠等地) — 

澳門線、廣州 — 三埠 — 澳門線、石岐 — 澳門

線。
(16)
 另據王華賓所歸納，粵澳間水路走私的三條

路線為：由澳門經九洲 — 橫門 — 虎門 — 廣州；

澳門經中山 — 江門 — 廣州；澳門經厓門 — 三水

或廣州。
(17)
 兩種走私線路的不同，或許是由於時間

段的不同和路線調整所致，且走私者因應政策及緝

私力度的變化而調整路線亦屬常情。可見當時粵澳

兩地走私儼然成一體系，其對物價、關稅、匯率、

商業貿易等各方面形成挑戰，必然造成兩地經濟社

會生活的深刻變化。

最後，從走私對粵澳兩地經濟的影響來看，

一方面走私造就了某些行業的畸形發展和社會病

態；另一方面由於黃金走私等所影響到的金融及

匯率變動，給當地其它行業的發展造成負面影

響。粵澳間走私對兩地經濟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是

中澳雙方展開緝私談判的根本前提。

就澳門而言，其一，因為走私的活躍而造成

某些部門的生意呈畸形發展。其二，因黃金輸入

領證，葡幣飛漲而造成當地商場的悲喜劇。
(18)
 澳

門商人專營走私之利者，紛紛在新馬路、四溢街

及草堆街擇地，開辦洋什、洋煙、罐頭、呢絨、

顏料等商號，
(19)
 其營業時間是從下午六時開始，

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天明，其門如市，當白天別家

開門做生意，他們卻告休息。走私造成了畸形的

晚間營業的特殊現象。據時人披露，這種畸形的

商業活動，純是因為走私客的生意。他們所載一

包一包的洋紙，一紮一紮的玻璃、洋雜，貨量拆

銷雖是小件，合起來的數目就很大。這些商號之

所以在晚上入貨，即為方便每天早上趕江門、石

岐渡開澳門輪渡的走私客們，他們晚晚像上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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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去營運這些不能從輸管限制的正門輸入的貨

物。
(20)
 黃金輸入，而葡幣發行總額有限，致使求

葡幣者多，葡幣對比港幣價值攀昇，洋雜行商、

洋紙行商直接受益。就洋雜行而言，其零星售出

之貨物收入為葡幣，而來貨的本錢是港幣，即以

八毫五對一元而言，差額達25%，即每天做一萬

元生意，淨賺“紙水”已為2,500元。然而這卻害

苦了當地一部分工廠，因工廠工資以葡幣發放，

而賺取的收入卻源自港幣。據報導，在澳門開設

的一家爆竹廠，發給工資總額共300,000元，祇為

了要葡幣，就白白賠出了75,000元。
(21)
 葡幣高漲

速度突破以往記錄，短期跌低無望，而各處貨物

又源源輸入，銷售則有限，外處來澳居留者，感

覺難以常駐，多轉往香港。
(22)
 加之，走私造成

關稅收入減少，縮減了澳門政府的收入及各項政

府開支，澳葡政府不得不加以重視。

就粵省而言，各地走私成風，來往旅客，老

少婦孺成群結隊營運走私，“廣州每一個人都明

白，靠走私吃飯的人是相當龐大的”
(23)
。各地私

梟群為了將貨物運回內地圖利，多以澳門為集中

點，將私貨轉運中山屬的灣仔、前山、橫琴一帶

以及臺山屬的都斛、三埠和江門等處，然後再輾

轉到廣州，集中運回內地。走私貨物充斥市面，

時人描述道：“行經太平南路時，那些攤位上全

掛滿了呢絨、西服、羊毛織品、大 、玻璃器 

[⋯⋯] 等等，價目總會比正式商店便宜些，那幾

乎全部是沒有經過納稅手續的貨物。”
(24) 
粵省儼

然成走私之大本營。有人甚至斷言當時整個廣州

的經濟建立在走私活動之上。就粵省當局而言，

走私所導致的關稅收入減少，遊資外逃，黃金外

流，對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構成威脅。就當時走

私進出口的物資種類來分析，走私出口貨物之大

宗，如桐油、鎢礦、棉紗等乃國內本就缺少之物

資，走私不僅會抬高國內生產成本，同時亦不利

於工業成品的出口。糧食的大量走私出口，對於

當時災荒盛行的廣東無疑是雪上加霜。就進口產

品而言，以洋貨、奢侈品、化妝品等為主，這些

不但一般民眾消費不了，在當時也不是適於市場

環境的貨物，滯銷與浪費在所難免。粵澳走私的

猖獗，既是粵省經濟及社會環境滋生的產物，同

時亦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

談及內戰時期粵澳兩地的局勢，在經濟失常

的情況下，鑄就的是走私的溫床。“國內之消費

品缺乏，物價高昂，致釀成私運之風，又兼奢侈

物品禁止出口，因而船員及旅客，利用船隻或其

他非法利便，加入走私者日多。”
(25)
 誠如馬寅

初所述：“乃自國外貿易正式恢復以來，陸海空

三路走私，已成為公聞之秘密：偷運之工具，非

普通航海帆船，即飛機兵艦。私貨公然在市場陳

列。[⋯⋯] 國庫損失，尚屬次要，而民族產業，

為之摧殘，殊難補償。”
(26)
 想見粵澳間走私之

盛已成為社會發展的病態，對兩地經濟生活的影

響十分顯著。加之海關初期緝私力量薄弱，雖憲

兵協助緝私，擾民更甚，收效甚微。當時國民政

府已經與港英政府展開緝私談判，香港、澳門互

為走私之漏厄，故中、澳政府間就杜絕走私而開

展緝私方面的談判乃必然之勢。

內容：粵澳談判與〈中澳緝私協定〉

香港、澳門是華南走私的策源地，要杜絕走

私，就得取得港、澳殖民政府的合作，不然單方

面的緝私難見成效。歷屆海關總稅務司都曾建議

當時政府與港、澳殖民政府進行談判，簽訂相關

合作協定，共同緝私。澳葡政府在對中國關係上

歷來唯港英政府馬首是瞻，在緝私問題上亦是如

此。國民政府在緝私談判上亦採取先港英再澳葡

的方略。        

1947年6月，國民政府開始與港英政府進行洽

商，擬成立一項協定，一為控制外匯之財政協定，

以協助中國遏制香港與華南的黑市交易；一為關

稅協定，以防止物資通過香港方面大規模走私來

華。
(27)
 1947年12月初，中、港政府進行談判的同

時，中央銀行駐港代表余英傑赴澳，在駐澳外交

專員郭則範的陪同下，面見澳督柯維納，表明代表

國民政府財政部有關經濟方面與澳門政府合作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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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其主旨大意為：澳門政府協助中國海關防止走

私事宜，中國政府予以葡人應有之利便，滿足澳門

地區糧食的供應。澳督原則上表示接納，不過仍需

向葡京請示。隨即，余英傑前往上海覆命。1948年

1月8日，余英傑由香港再次赴澳；9日余與郭則範

拜會澳門經濟局局長羅保，進一步磋商。

中澳間的談判以防止糧食走私為契機。澳門

的糧食輸入向來仰給於粵省。1947年下半年，粵

澳間糧食走私情形嚴重，每期走私之糧食乃以萬

包計。廣東即時為缺糧省份，經當年夏季水災，

缺糧更甚，本身正在向鄰省發購接濟。廣東行轅

主任宋子文特約請葡領事麥嘉齡面晤，請其勸告

澳門方面，防止此項米糧出口，望葡方諒解，協

助政府嚴厲緝私，不致再有此項不友誼之放縱措

施。
(28)
 因之，粵澳雙方首先就糧食互助問題開

始進行談判。隨後，大西洋駐廣州領事麥嘉齡致

書宋子文，提出關於糧食互助意見十二項，又有

澳督派經濟局長羅保來穗與宋子文會晤洽商一

切，結果粵省當局完全接受麥氏所提議之十二項

意見。1948年1月中旬，粵澳糧食互助問題達成共

識，澳門當局協助粵當局辦理糧食出口緝私，粵方

則以財力和物力維持澳方居民之必需口糧。 
(29)
   1

月22日，宋子文與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麥嘉齡在

穗簽訂協定，大意規定：

一、粵當局願意發給澳門糧食資金若干

億，俾澳轉向我購買全澳人口必需之米糧；

二、粵方緝私武裝船艇，可自由來往粵

澳之間，展開緝私工作，澳方必須全力協助

粵方，杜絕穀米外運；

三、運澳糧食須由中山縣政府發給證明

書，始准通行；

四、關於粵澳糧食互助問題事宜，由粵省

糧食經濟委員會統籌。
(30)
 

自此，澳門每月民食規定由粵省供應一萬市擔。此

項米糧，大部分係由中山縣府奉令在歧關採購。
(31)
 

同時，粵省停止對澳門的經濟禁運威脅。

1948年2月7日，葡京來電照准澳葡政府與粵

省合作，粵澳談判進入實質性磋商階段。2月26

日，余英傑陪同美籍經濟顧問蒲立德夫婦赴澳，

下榻澳門國際酒店，與澳督柯維納及經濟局長羅

保談判協定達一星期。3月3日，初步達成協議。4

日上午，由郭則範、余英傑代表中國中央銀行金

融代表團與澳督柯維納、經濟局長羅保簽訂一項

金融協定，主要內容涉及相關出口貨物管理制

度。當日下午，余英傑在拱北關稅務司寓所內設

雞尾酒會以示慶賀。3月5日，國民政府與澳門政

府簽署〈中澳緝私協定〉。
(32)

關於〈中澳緝私協定〉簽訂的時間、內容以

及具體稱呼，目前所見記載存在諸多版本。第一

種，即是上文所述1948年3月4日中澳簽訂一項金

融協定，3月5日中澳簽訂〈中澳緝私協定〉。第

二種，據劉曉明所述：“1948年3月4日，澳督柯維

納代表澳門政府，國民政府則由外交專員郭則範、

中央銀行的余英傑簽訂〈中澳緝私協定〉。其內容

大致與中港協定相同，除此之外，限制金條自澳

門輸入與輸出。” 
(33)
 第三種，王鐵崖主編的《中

外舊約章彙編》沒有〈中澳緝私協定〉的具體說

法，祇有3月4日簽署之〈中葡金融協定〉，且附有

當日澳督科維納與中央銀行代表團往來函件，時間

亦在3月4日。若依據當時報章所載，則多以3月5日

所簽署之〈中澳緝私協定〉見諸報章。

從所見協定列出的具體內容來看，1948年3月

4日所簽署的金融協定和3月5日簽訂的〈中澳緝私

協定〉內容以及當時各報紙、雜誌所報導的〈中

澳緝私協定〉的內容，都包含在王鐵崖所舉〈中

葡金融協定〉內，屬於其中的一部分，祇是都不

見 “限制金條自澳門輸入與輸出”的條文。在

具體實施內容上，暫且以王鐵崖所編《中外舊約

章彙編》所載詳細、全面，具體內容分為五大條： 

  第一條

一、由中國裝運“管理出口貨品”至澳

門，或經澳門轉運出口，必須向澳門政府呈

繳結售外匯證明書。該“管理出口貨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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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外匯，已經由中國境內之各指定銀行結

售與中國政府。

二、“管理出口貨品”為：(一)銻，(二)

豬鬃，(三)棉紗，(四)茶葉，(五)錫，(六)鎢

材，(七)植物油類，如桐油、菜油、肉桂油、

茴香油、蓖麻油、棉籽油、大麻子油、亞麻仁

油、柴蘇油、及茶油。

三、以上第一項所述之結售外匯證明書，

須有中國海關之關防及拱北關稅務司或其指定

代表之簽證。該項關防及簽字樣本，應送澳門

政府存查。澳門政府核對該結售外匯證明書之

關防及簽字無誤後，即認為有效。

四、澳門政府對於“管理出口貨物”由

澳裝運出口或轉口所簽發之許可證或有關之

文件，應將副本送請拱北稅務司存查。該項

副本應註明原結售外匯證明書之號數，並應

於裝運以前送達。

五、“管理出口貨品”之種類，得視環境

之需要，經雙方同意隨時修正之。

  第二條

一、在第一條辦法實施以前，澳門政府將

某經運存澳門之“管理出口貨物”於四十八小

時以內一一登記竣事。

二、澳門政府對於上項登記之“管理出口

貨品”，可無須令商人呈繳結售外匯證明書。

三、澳門政府將上項登記之“管理出口貨

品”之詳細內容，提供拱北關稅務司查核。

四、澳門政府對於由澳改裝或裝運出口該

項登記之“管理出口貨品”所簽發之出口或轉口

許可證或其它有關文件，應由澳門政府簽證，並

由拱北關稅務司或其指定之代表加簽背書證明。

該項貨物係在第一條辦法實施以前業已運存澳門

者，則無須令商人呈繳“結售外匯證明書”。

  第三條

一、澳門政府對於由澳裝運中國之“商

運”貨品，如商人不將中國政府所簽發之進

口許可證正本呈繳查驗，則禁止其裝出。

二、所謂“商運”者，係指由任何個人、

行號、或其它機構所運之貨品，其價值在葡幣

兩百元(或其相等之幣值)以上者。

三、澳門政府將中國政府所簽發之進口許

可證正本驗訖並辦妥必要之手續後，發還澳門

之出口商。

  第四條

一、澳門政府禁止任何個人、行號、或其

它機構攜帶某一限額之中國國幣進出，其限額

應隨時依照中國政府頒佈之法定數量。

二、澳門政府對於中國國幣之輸入其超出

限額者，得予以沒收。該項沒收之國幣，得照

澳門政府與中國政府商定之辦法處置之。

  第五條

本賦與上列各條雙邊合作之精神，中國

與澳門政府對於如有違反對方法律及規定，

或違反本協定宗旨之行為或狀況時，應互相

報告。
(34)

  依據以上協定，1948年3月10日《金融日報》

發出通訊：

自3月12日起我國主要出口貨物如銻、豬

鬃、棉紗、茶葉、錫、鎢及多種植物油，包括

桐油、菜油在內運澳轉口須呈繳證明書，證明

該貨由中國出口所得之外匯業經售結或訂明將

售結與中國境內之指定銀行，否則澳門政府不

准轉運出口。自同日起，貨物由澳運至中國如

其價值超過葡幣兩百元或其等值者必須先呈驗

我國輸出入管理委員會簽發之輸入許可證，否

則澳門政府不准其出口。澳門政府並禁止攜帶

國幣五百萬元以上之現鈔進口。
(35)

1948年3月11日，輸管會亦發表公告：

我國與澳門業經商定自民國三十七年3

月13日起， (一) 銻 (二) 豬鬃 (三) 棉紗(四) 

茶葉 (五) 錫(六) 鎢砂以及 (七) 各種植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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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桐油、菜油、桂度油、八角油、蓖麻油、

油棉籽油、蔴子油、胡蔴子油、蘇子油、茶

油)等七類植物油經澳門復出口、轉口或轉運

者，須向澳門當局呈繳 (O. B. C. ga 修正式) 
(36)
 

證明書，證明該貨由我國裝運澳門所得之外匯

已售結或訂明將售結與國內之指定銀行。出口

商今後由國內裝運上列貨物至澳門或由澳門轉

口均須填繳 (O. B. C. ga 修正式) 證明書一式

五份，俟在國內之指定銀行簽證後，仍照向例

手續呈送海關以一份，由海關蓋章退還原申請

人存執隨貨裝運至澳門，呈由拱北關稅務司查

核。
(37)

澳門政府方面則展開了系列立法活動，以確

保談判的有效實施。1948年3月14日澳門政府公

佈立法條例第1024號稱：

(第一条) 澳門經濟總局，應在澳門境內嚴

密稽查下列各關運來在中國境內生產物品之輸

出，過境及超載：(一) 銻；(二) 豬鬃；(三) 棉

紗；(四) 茶葉；(五) 錫鎢；(六) 植物油，包括

木油、菜籽油、桂皮油、茴香油、軍蔴子油、

桂子油、棉籽油、胡蔴子、茶油在內。

(第二条) 關於前條所指生產物品之輸出

過境或超載，其所有人如未能在經濟總局繳驗

證明，數項物品經過中國海關辦妥所有手續，

即經在中國海關認可之銀行，辦妥貨物出口之

抵押外匯者，一律不准輸出過境或過關。該項

外匯應自其貨物價值相等及不得以中國貨幣計

算。附款：所繳驗已辦妥抵押外匯之證件，應

有中國海關簽證。

(第三条) 澳門經濟總局應將第一條領有

輸出或過境證時應在該證上聲明該項物品得免

於遵守本立法條例第二及第三條所規定之辦法

者，茲經中國拱北關認可，方為有效。

(第四条) 所有作為商業載運之輸出貨物，

如未經經濟局檢驗中國海關發出之入口准證正

本時，一律不准由本關輸入中國境內。附款：

凡貨物價值超過葡幣三百萬元以上者，所指物

品輸出准證之副本，送中國拱北關存查，副

本並應條命證件之字數及號碼，該件乃證明 

[⋯⋯] 
(38)

  以上《金融日報》通訊、輸管會公佈條例以及

澳門政府所公佈之立法條例內容基本與〈中葡金

融協定〉之內容脗合，可見若從內容看，當時各

大報紙所報導的〈中澳緝私協定〉亦即指〈中葡

金融協定〉，祇是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在簽訂

的日期上有所出入罷了。由以上所列內容來看，

其核心主題是要杜絕走私，粵澳合作加強緝私力

度，具體體現在對七類“管理出口貨品”的進出

口管制以及紙鈔的非法攜帶，防止資金外流、填

補關稅漏厄方面，故以中澳緝私談判為主線。

為確保緝私工作的有效實施，中國海關與澳

門所訂立之中澳關務緝私協定，於1948年5月20

日在澳門由雙方代表簽字，可視為〈中澳緝私協

定〉的重要補充，其要點如下：

澳門政府表示甚願採取必要之立法及行政

措施以執行下列各條：

(甲) 澳門政府禁止一切船舶於夜晚：(1) 

自澳門境內駛往中國，但經澳門政府與中國

拱北關稅務司另行商訂者，不在此限；(2) 自

中國境內駛往澳門，但遇險船舶及經澳門政

府與中國拱北關稅務司另行商訂者，不在此

限。

(乙) 澳門政府為協助中國政府防止私運，屬

於中國海關所規定之違禁及限制物品，或中國政

府所頒進出口貿易辦法附表所列暫行停止及禁止

輸入物品前往中國起見，對於該項物品，不得發

給出口許可證或裝船准單。上項物品表，應由拱

北關稅務司隨時送達澳門政府查照。

(丙) 澳門政府應責令結關前往中國船舶之

船主向澳門政府呈遞出口艙口單，澳門政府應

將該項出口艙口單簽證屬實，於該項船舶結關

前以副張送達拱北關稅務司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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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澳門政府應責令由中國到達澳門，或

由澳門結關前往中國之船舶或民船將行程簿或

民船往來掛號簿呈送澳門政府簽證，並註明到

達或結關日期。
(39)

以上四項內容是對前面協定的進一步具體細

化，根據實際提出的相關補充措施。綜上所

述，粵澳之間為杜絕走私、完善關務與進出口

貨品管理、加強緝私力度進行了長期的緝私談

判，先後簽訂相關關務及緝私協定，並實施了

相關措施。

結果：曇花一現，走私依舊

為防止華南走私，增裕國庫收入，粵省政府

一方面對緝私機構予以擴大，調派艦艇人員南

下，增強力量；另一方面積極與港澳政府就緝私

問題進行談判，中港談判進展曲折，中澳談判進

展卻比較順利。中澳雙方於1948年3月4-5日正式

簽署相關協定，隨後，3月22日澳督柯維納夫婦

前往廣州拜會宋子文，作官式訪問，就雙方合作

表達其誠意。可見，粵澳雙方對於緝私合作態度

比較積極。

中澳緝私協定自1948年3月13日正式宣佈實施

以來，各項緝私工作亦緊鑼密鼓地進行。同時聯

合在澳門境內成立遊緝機構，派出大批人員，乘

坐船隻，常穿梭於中澳間海面，展開嚴密的緝私

工作。“開始由我方派出緝私艇隨時巡邏海面，

有發現走私者當加窮追，並可能通過澳門地帶，

實行緝獲，此種工作當較以前收效。”
(40) 
短時期

內，粵澳間走私一度斂跡。“頃查中澳協定實施

以來，數日間進行異常順利，所有貨物在澳門起

運入口內地者，均須呈驗證件，無證結匯者，均

一律不予放行，一般私梟假道澳門走私者，已告

斂跡。”
(41)
 又據報導：“以走私為營業大本營之

江門、澳門線各輪渡，因海關緝私嚴密，所有零

星洋貨，不得瞞稅通過，尤其禁出口之糧食，不

能攜帶出口，加以金融動盪影響，向來倚靠該線

為生之水客，裹足不前，此行該線輪渡停運者已達

四分之三。”
(42)
 由此可見，中澳緝私協定實施以

來，短期內粵省當局防止走私，確已生效。

粵海關1948年度報告亦宣稱下半年走私趨勢

一度好轉：“上半年該關查獲走私案約四千餘起

貨值約國幣四千餘億元，一般估計，此項被緝獲

仍屬一小部分，苟以其約佔全部5%計，則本年

上半年走私貨值應達八萬億元，依同樣比例推

算，則本年一月至八月走私貨值可能在十一億元

左右，如此項估計近於事實，則走私趨勢顯已較

上年好轉。”
(43)
 當時粵海關緝私副稅務司呂少西

亦稱：“中澳緝私協定實行後，由澳運貨來穗之船

隻艙口頓均須經澳門船政局簽證，中途不得起卸轉

運。抵市後如查驗與單所載貨物品量不符，即以走

私處罰。旬日來私梟匿跡，獲私貨亦絕少。”
(44)

誠然，由於粵澳雙方實施嚴格的關檢以及緝

私力度的加強，自緝私協定正式執行，短期內確

實取得了預期的成效。各路私梟紛紛採取觀望態

度，或者另闢蹊徑。但是走私作為一種社會現

象，是當時貿易政策、貨幣匯率、海關稅務以及

社會物資流通情況、各地物價、人民生活水準等

許多因素結合的產物。我們如果正本清源地加以

分析，實在不難撥開它繁複錯綜的外衣，而揭示

出它的經濟本質來。因為建立在下層的經濟基礎

之上，作為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與組織，必然會

對該社會經濟機構施以某種作用，走私問題當然

也不例外。
(45)
 所以，要杜絕走私的根源在於調

整自身經濟制度及政策，以適應國內經濟發展，

滿足人民生活所需。而僅靠與澳葡政府簽訂緝私

協定，加強緝私力度，以圖達到長期甚至永久杜

絕走私祇可能是南柯一夢。

當時的國民政府局限於實行以增加國稅收

入、防止資金外流為目的，不顧長遠經濟利益的

貿易及輸出入貨品管理政策，致使正常貿易無法

滿足國內經濟發展及百姓生活所需。國民政府經

濟政策的缺陷與偏執是引發走私的根源。

首先，忽視人民的利益以及一般經濟規律，

一味以促進輸出以爭取外匯、增加政府收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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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對於輸入政策的實施前期失之過寬，後期又

失之過緊，乃造成外貨充斥與走私猖獗。
(46)
 政

府當局的貿易政策，祇一味以“頭痛醫頭，腳痛

醫腳”的治標方法，來代替應有的一貫方針，即

以人民大眾利益作為國家最高利益的治本方策。

貿易政策變幻無常，朝令夕改，沒有長期遵循的

一貫原則，使貿易商莫所適從。為避免本身預算

以外的損失，貿易商往往寧願冒莫大的風險從事

走私。等到包庇走私、保障走私的組織和陋規紛

紛應運而生以後，走私竟成為對外貿易的“坦

途”。

其次，官價長期偏低，導致僑匯及出口結匯

的逃避。官價(或以後的市價)與黑市匯價之間，

常保持着巨大的差額，因之，華僑為保存其匯款

的購買力，往往不願將匯款以官價 (或市價) 匯

回，造成僑匯逃避的現象，而這逃避的僑匯往往

成為進口走私的外匯供給；另一方面，出口商亦

不願其出口外匯以官價(或市價)結匯，遂造成出口

走私與出口外匯的逃避，而這逃避的出口外匯，

又成為進口走私外匯供給的另一來源。

再次，輸出入限額無法滿足社會生活及工業

生產之必需，致使走私成為需要。當局的貿易政

策並沒有把握住客觀需要及其演變跡象，輸入限

額未能適應真正的客觀需要，遂使輸入限額以外

的客觀必需品 (如工業原料等)，就不得不由走私

來負供應的責任。
(47)
 國內物資的缺乏以及各項生

產的艱難，致使市場供不應求。供應不足的各項

必需品，受供求規律的支配，其價格從而上揚，

益使該物品的走私有利可圖。

這些政策上的缺陷，加上體制內的腐敗，

如特權商人於輸入限額以外的特權輸入、達官

貴人們強烈的享受慾、進出口手續的浩繁、行

政效率的低緩、貿易管理機構的繁多，使貿易

商不勝其擾等因素，致使走私之風無法消弭，

而軍隊武裝走私，官員包庇走私的事情更是層

出不窮。 

首先，包庇走私是致使走私不絕的主要原

因。地方官員、政府要人成為包庇走私的背後主

謀。資源委員會第三區特種礦產管理處廣東分處

曾報：“地方政府對於鎢砂走私，甚有派出武裝

人員庇護或將緝私暗中售予私梟事。”
(48) 

1948

年3月代表國民政府赴澳談判的中央銀行代表余

英傑在談判期間，曾代上海幫商人在澳購買黃

金，余英傑代該商加入羅保集團購買，以何賢

名義存貯大西洋銀行美鈔十萬元。
(49)
 

其次，緝私人員風紀廢弛，海員及軍警憲緝

私人員中不乏貪污分子或從中勒索、敲詐、包

庇、中飽私囊者。據海關密報稱：澳門海關與江

門海關有串通包私事情，受保護的走私船隻由澳

門海關派緝私艦一艘尾隨於安抵江門時，由海關

按私貨50%收取包私費兩關平分，如中途遇憲警

或防軍查緝時，該尾隨的海關緝私艦即刻趕上走

私船將其扣回海關，偽稱緝獲私貨，實則以笨重

廉劣之貨物報銷塞責，其貴重私貨發還貨主後按

貨值收取30%為包私酬勞金。
(50)
 特別是隨着國

共內戰形勢的演變，“蔣黨的緝私人員，和海關

的檢查人員，從前一向異常認真的站在他們自己

的崗位上服務的，現在也抱了放任走私的心理，

他們覺得廣州不久就要解放，此時不撈，更待何

時？否則，必定要失去這個最後貪污枉法的機

會，因此上下其手的放任走私了，走私愈眾，收

入愈多，無形中變成了不是緝私，反而是鼓勵走

私”。
(51)

粵澳走私人物政治背景複雜，可謂上達官吏

商賈，下至販夫走卒。這繁雜的私梟群，既有軍

政大員和省縣官吏、海空軍人員、憲警及地方部

隊，又有幫會分子與地方土霸、稅關人員、鐵路

員工、海員。有人甚至認為粵澳走私的猖獗，主

要是由豪門資本、商人資本和外洋資本結合而成

龐大的走私資本。
(52)
 體制內的腐敗極大地助長了

走私之風，也是走私無法杜絕的關鍵所在。

總而言之，走私雖然是貿易的病態，但也是

整個社會病態的表現。它的起因是異常複雜的，

在國內社會動盪的背景下，政府不合時宜的關

稅、貿易、貨幣政策皆違背市場規律，正常的貿

易無法實現滿足各項事業發展及人民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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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也就成為一種另類的途徑，而體制內的腐敗

則使得走私之風長盛不衰。中澳緝私協定所採取

之措施主要是在輸出入貨品的管理以及緝私工作

上加強雙邊合作，並非經濟制度層面切實的調

整，而且粵省當局加強緝私之目的僅限於防止資

金外流、增加國庫收入以應付內戰。這樣的目的

及政策制定的偏執，必是治標不治本，亦不可能

達到有效地、長期地杜絕走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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